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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会计・税务实务资讯 

题目： 关于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的取得等相关的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限制 

【背景】 

日本于 2020 年基于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的取得等相关的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规定进行了税改，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对于日本国内取得的居住用租赁建筑物（明显不用于住宅出租的建筑物除外）的消费税进项税额，不

再享受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 

关于判定是否属于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可以根据建筑物的结构、设施等情况判断，例如，全部设施都是店

铺的建筑物等，则明显不适合作为住宅租赁用。 

【适用开始时间】 

适用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以后取得的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的消费税进项税额。 

【过渡措施】对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签订的合同，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以后取得的居住用租赁建筑

物的消费税进项税额，不适用上述限制。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取得等相关的消费税进项税额额调整】 

适用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取得等相关的消费税进项税额扣除限制的「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在调整期间内※①

在发生了以下任一情况时，需要调整可抵扣的消费税进项税额。 

 租赁用途改变时（例如 居住用→店铺用） 

第三年度的课税期间※②期末持有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并且将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在该课税期间用于消费

税课税租赁的情况下（例如 居住用→店铺用），由下面的公式计算得出的消费税进项税额，可以在第三年

度的课税期间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例：2021 年 1 月 1 日取得 2 亿日元的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同时以居住用出租，2023 年 4 月 1 日开始以店

铺用出租，则可调整抵扣的消费税进项税额计算如下： 

 
※①调整期间时指从取得居住用租赁建筑物之日起到第三年度的课税期间结束为止的时间段。 

※②第三计年度的课税期间是指从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的取得日所属课税期间的期初开始，经过三年的那一天所属的课税期间。 

※③按不含消费税的金额计算。如果有折扣或退款，需从中扣除这些金额后的剩余金额进行计算。 

可调整抵扣

消费税进项税额 ＝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取得时

消费税进项税额 ×
(A)中所含的消费税课税租赁收入金额

调整期间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租赁收入合计额(A)※③

单位万日元不含消费税

第三年度课税期间

居住用租赁收入（租赁收入600） 经营用租赁收入400

2021.1.1 2023.1.1

调整期间

2022.1.1

取得居住用租赁建筑物

消费税进项税额2,000
不享受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

800可以在2023年的第3期进项税额抵扣

800=2,000× 400
1,000（＝600+400）

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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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转让时 

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在调整期间转让出售时，由下面的公式计算得出的消费税进项税额额，可以在转让出售

年度的课税期间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例：2021 年 1 月 1 日取得 1 亿日元的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同时以居住用出租，2023 年 1 月 1 日以 7,200

日元转让出售，则可调整抵扣的消费税进项税额计算如下： 

 
※③按不含消费税的金额计算。如果有折扣或退款，需从中扣除这些金额后的剩余金额进行计算。 

※④课税转让等调整期间指从取得居住用租赁建筑物之日起到将该建筑物转让给他人之日为止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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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抵扣

消费税进项税额 ＝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取得时

消费税进项税额 ×
(B)所包含的消费税课税租赁收入金额+(C)的金额

课税转让等调整期间※④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租赁收入合计额(B)※③+该居住用租赁建筑物转让额(C)※③

                                            　　　　　 单位万日元不含消费税

转让出售日所属课税期间

居住用租赁收入（租赁收入800） 居住用租赁建筑物7,200万日元转让出售

2021.1.1 2023.1.1

调整期间

2022.1.1

取得居住用租赁建筑物

消费税进项税额1,000
不享受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

900可以在2023年期消费税进项税额抵扣

900=1,000×
7,200(＝0＋7,200)

8,000（＝800+7,200）

课税转让等调整期间

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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